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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登云湖附近现多处古墓
有市民反映或具文物价值；福州市文物局表示，多为明清以来

普通墓葬

海都讯（记者 毛朝青
文/图） 昨日，福州市
民林先生通过智慧海都
平台报料称，福清市
104国道与金园路交界
处一车子起火，途经此
地的车主拿出车载灭火
器灭火，还有其他市民
也参与进来，终于成功
将火势控制住，所幸没
有人员受伤。

记者了解到，昨日
上午10时06分，一辆载
着通信设备的皮卡车斗
里装的线缆突然起火，
司机听到喊声后立即将
车停到路边，当时司机
手足无措。市民王征雄
刚好路过此地，他立马
停下车，拿出自己车上
的灭火器帮忙灭火，附
近的几位市民也赶过
来，加入灭火的队伍。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很快成功将火扑灭。
司机是一位 50 岁

左右的男子，他告诉记
者，车上装的都是信号
塔的设备，因为装有纸
箱和泡沫等易燃物，他
怀疑在行驶时有人把烟
头扔到了车斗里。在好
心人帮忙下，车子是保
住了，车上被烧的设备
价值2万多元。

王征雄告诉记者，
发现火情后，他立即改
变了车道，并急促地按
喇叭提醒司机。看见
火势迅速蔓延，单凭一
个灭火器不够用，于是
他又迅速跑到对面的
店铺，借来了一个灭火
器，一边灭火，一边用
铁锹将车上物品挑开，
以阻止火势进一步蔓
延。众人合力，终于将
火扑灭。

一根绳坏了要全部换 是浪费吗？
海都邀请专家，全面解析电梯维修责任与日常维保关键

□“交房仅两年多 电梯钢丝绳就断股了”追踪

行驶中后备厢起火
热心市民相助

近日，海都报报道了福州市两个小区出现电梯钢丝绳损坏的情况，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详见5月
27日A03、5月29日A07）。不少市民也在后台留言称，小区内的电梯故障，大多与钢丝绳有关。钢丝绳
是“易损件”吗？为何只断了一根钢丝绳却要更换电梯全部的钢丝绳？故障出现后，应当由小区的业主承
担维修吗？针对这一关系民生的小区问题，记者采访了省电梯行业协会、律师以及区人大代表，期待为公
众释疑解惑，推动解决老百姓的问题。

电梯安全与百姓生活
息息相关，越来越引起全
社会的关注。

记者也了解到，按照
行业惯例，电梯出厂一般
提供 2年保修期。而住宅
小区开发建设周期从开工

建设到业主完成入住，一
般需要 4至 5年时间，加之
在此期间开发商高强度使
用电梯运送建筑材料，导
致业主“入住即过保”。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早在前几年，一些城市已

经出台相关条例，将新装
电梯质保期设置在 5 年。
如 2021 年，经过修订后的
《南京市电梯安全条例》正
式施行，有关条例规定：最
低保修期限为自电梯安装
监督检验合格之日起5年。

在福州很多有安装电
梯的小区，电梯的维修也
存在诸多问题。福州市地
方人大代表陈师光、黄岩
平、林晓东表示，电梯投用
后，最重要的是“维保”这
一环。政府部门应加大对
电梯维保市场的监管力

度，确保维保服务的质量
和透明度，防止后期维保
过程中人为故意损害配
件。同时，提升公众的电
梯安全意识，形成多方共
治的良好局面。

三位代表还提到，让电
梯公司聘请专家来对电梯质

量进行监督，为电梯投保，在
小区业主表决同意的前提
下，未来希望推进小区利用
维修资金购买“电梯维修
险”，让保险公司对电梯质量
进行监督，化解小区电梯维
护维修矛盾，进一步规范电
梯管理，降低居民维修成本。

对于钢丝绳损坏后的
维修责任归属问题，记者
采访了多位福建律师海
都公益团的律师。受访
律师均表示，电梯的保修
期限通常自电梯制造商
向开发商或物业公司交

付（移交）之日起计算，此
间出现的问题属于保修
范围内，应当免费维修。
然而，一旦超出保修期，
在正常损坏的情况下，电
梯的维修费用则需由业
主共同承担。

此外，对于精装修住宅
的业主，律师们指出，开发
商在房屋交付前进行的装
修作业，包括电梯的使用，
是正常的施工流程之一，目
前并没有法律法规禁止此
类行为。

据福建省电梯行业协
会工作人员介绍，钢丝绳作
为电梯运行中的关键部件，
其设计与制造均遵循严格
的安全标准，正常情况下具
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对于一根钢丝绳坏了，
要更换全部的钢丝绳，是否
为浪费财力和物力的问
题，福建省电梯行业协会也

公开进行过相关科普。专家
表示，一般电梯有多根悬挂
钢丝绳，如果其中一根钢丝
绳损坏，那么相邻的钢丝绳
可能也出现了问题，因为电
梯在安装的时候，钢丝绳都
是同一批次、同时安装、同时
使用，表面看起来没什么，但
是绳芯内部可能已经锈迹斑
斑，所以更换钢丝绳的时候，

是需要同时更换的。
其次，如果只更换一根

钢丝绳，那么就会导致钢丝
绳受力不均，因为新的钢丝
绳和旧的钢丝绳张力不一
样，新的钢丝绳延伸性比较
好，旧的钢丝绳延伸性差，
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曳引轮
磨损不均匀，那么最终的结
果是导致曳引轮损坏。

电梯的保修期限自何时起算？

建议：购买“电梯维修险”化解维护矛盾

□他山之石

钢丝绳是“易损件”吗？

将新电梯质保期设为五年
解决“入住即过保”

近日，有福州市民前往登云水库游玩时发现水库旁的山上有古墓，由于附
近施工原因，一些古墓青砖墙体裸露，墓室内部全都“重见天日”。由墓碑铭刻
判断，可能多为清代古墓。那么，其中是否有具文物价值的墓葬？若因工程建
设毁坏，会否造成不可挽回的遗憾？昨日记者前往探访。

那么，其中是否有具文
物价值的墓葬？不加甄别即
任工程建设一概毁坏，是否
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遗憾
呢？

昨日，记者也采访了福州
市文物局相关工作人员。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登云湖附近
露出的多为明清以来普通墓

葬，规模不大，规制不高。若
为古代级别较高的重要人物，
墓葬多有一定规制，相对精
美，较易辨认，此类具艺术、历
史或科学意义的重要遗址才
被认为具考古价值，在施工开
掘的过程中，若发现按规定应
上报文物部门。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进行
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
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
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
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
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
查、文物勘探。不过在具体
执行过程中，个别施工人员

出于个人利益或影响工期等
方面考量，有时会隐瞒不报，
由此造成文物保护损失的情
况也确实时有所见。想要真
正发现并保护每一座有价值
的墓葬、遗址，还需全社会提
高文保意识，相关部门出台
更加有效的具体监管措施，
共同来保护。

古建筑专家陈朝军告诉
记者，登云湖一带古时为桑
溪。宋梁克家《三山志》载，

“桑溪，在闽县东，乃越王无
诸于此为流杯宴集之地。”史
传每年三月上巳，闽越王无
诸宴集群臣于桑溪。明嘉靖

五年（1526年），岳峰东门人
龚用卿状元及第，乡士路入
京师者，皆道经于此，因此又
称“登云”，寄寓平步青云。
始建于宋代庆元年间的“登
云石磴路”至今在此仍有遗
迹。

登云路下，水流迂回曲
折，清澈见底，遂有“曲水”之
称。桑溪上巳雅集，发轫于
秦汉，直至近代，乃闽都名仕
流觞、修禊、游春之佳选。当
时，郡人出城游春尽赴东郊，
城之东门称“行春门”，门外

有桥称“乐游桥”，桥外有亭
称“迎春亭”。每逢上巳，东
门外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历代人乐将墓地选址于此，
一则是山清水秀的风水佳
处，二则便于人们春游之余
祭扫。

昨日，根据游客提供
的线索，记者来到登云水
坝附近，附近山坡上的菜
农向我们证实了“附近有
很多古墓”的说法。但或
许由于久无人迹的原因，

不少古墓掩映在茂盛的草
丛中，若无人指引，极难寻
找。

记者按照热心村民的
指引，在山坡上沿登云村
向鹤林村方向，顺着崎岖

小路行走近一个小时，在
路边先后发现多个零散分
布的古墓。部分无人祭扫
的古墓，存在不同程度自
然侵蚀产生的坍塌，一些
墓碑倒伏路中，可辨清字

迹的墓葬年代最早上溯至
清乾隆年间。

至于市民所称因工程
原因坍塌的古墓，记者暂
未发现，但据村民说山林
深处古墓仍多。

N海都记者 梁展豪
实习生 朱鸿雨

部分古墓最早为乾隆年间

专家：登云湖一带是古代名士都爱的风水佳处

部门：若施工中发现重要墓葬 应按规定上报

N海都记者 吴雪薇 梁展豪
实习生 周雨婷 朱鸿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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